附件1
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
账户业务服务开通申请书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自愿申请开通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账户业务服务，并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办理债券账户相关业务。我单位已充分知晓并同意承诺书内容（见附件），充分了解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账户业务的功能、流程，同意以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中提交的电子资料为准，除上海清算所另有要求外，不再提供纸质材料。现申请开通服务并为以下管理员用户开通权限：
	单位全称：

	账户账号：（请填写需开通客户端账户业务服务对应的账户账号）

	账户全称：（请填写需开通客户端账户业务服务对应的账户全称）

	用户类型：共用用户（首次提交必填）

	管理员用户ID
	用户实际使用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用户类型：新增用户

	管理员用户ID
	用户实际使用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书CN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电话：
经办人邮箱：                        邮寄地址：



注：1.“单位全称”应与公章一致；新增用户时“管理员用户ID”需为英文与数字组合（须以字母开头），长度为4-20字符；本表行数不够的，可自行添加。
2.若为首次提交则须填写共用用户，且填写的用户须为状态正常的所有首席管理员用户。
[bookmark: _GoBack]3.填写新增用户时，证书CN为必填项，若新增多名用户则须填写每个用户的对应证书CN号。

我单位承诺：
上述管理员用户及其开立的操作员用户由我单位授权人员管理和使用，用户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的所有信息及所做的操作均代表我单位真实意愿，并由我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风险。我单位保证上述用户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
参与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
账户业务服务承诺书
我单位参与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账户业务服务（以下简称“客户端账户业务服务”）承诺遵守以下条款：
1.我单位自愿申请开通并使用客户端账户业务服务，保证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风险。
2.我单位同意以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中提交的电子开户资料为准，除上海清算所另行要求外，不再提供纸质材料。
3.我单位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的所有信息及所做的操作均代表我单位真实意愿，已充分阅读客户端账户业务服务相关制度和系统用户手册，充分知晓相关功能和流程。
4.我单位应确保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上传并提交的所有文件均经过杀毒处理，不含病毒和木马，若因病毒或木马问题导致系统异常，我单位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5.我单位保证妥善保管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用户名和口令，不泄露或交付他人使用。无论何种情形，上述用户名和口令均由我单位授权人员使用，我单位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用户名或口令遗失、泄露或遭盗用、冒用、伪造、篡改造成的法律后果由我单位承担。
6.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产生的所有资料和数据，未经特殊注明的，产权及知识产权均归属于上海清算所。未经上海清算所书面许可，我单位保证不会以任何形式转载、复制、散布、变更、出版、演示、传播客户端的内容、数据、图片或设计。
7.我单位理解并承认须以用户名、口令登录获取的文件内容、数据或其他信息并非公开信息，仅供我单位内部使用，不会外泄或提供给第三人。
8.我单位基于合法目的使用客户端账户业务服务及服务中所涉及的内容、数据、资料和信息。我单位在使用过程中遵守国家法律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不发布和传播不利于国家、上海清算所及其他单位的言论和数据，不上传、发布或传播任何包含有诽谤他人、污秽语言、淫秽话语和图片以及任何违法或违背他人利益的资料或信息，服务或广告的信息。
9.我单位授权用户按照既定程序登录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因我单位授权用户故意或过失对系统使用不当或使用任何非正常技术手段导致系统指定信息遭盗用、伪造、篡改时，我单位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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